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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97001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薛秀香

傳真：03-8462782

電話：03-8462860#310

電子信箱：win691002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4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設字第10500694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、教育部函。2、國中小校舍補強工程之經費支用範圍及參考單價計價方式。3

、104年度第3階段公立國中小校舍補強工程經費表。(1050069432_Attach001.pdf

、1050069432_Attach002.pdf、1050069432_Attach003.xlsx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貴校「104年度第3階段

公立國中小校舍補強工程」經費一覽表1份，請依說明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4年11月4日臺教授國字第

1040111732G號函辦理。

二、凡獲教育部補助「補強工程」經費之學校，均應自獲補助

之日起立即提前規劃補強工程預定施作期程及研擬必要之

師生安置措施，並事先向校內師生說明及確實做好工地安

全出入管制施工噪音等。

三、已完成補強設計並通過期末審查之校舍，請學校辦理補強

工程招標；尚未進行補強設計之校舍，亦請學校完成補強

設計後續擴充議約，有關本案補強設計報告應送專業單位

進行審查，且需俟審查通過後始得辦理補強工程發包。

四、倘若本年度核定貴校執行之補強工程經費達500萬元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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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經貴校同意委由本府建設處協助發包，請本職責務必於

工程施工期間與本府建設處密切配合相關工程事宜及控管

工程進度。

五、有關補強工程施作前、中、後之相關過程均應予以拍照紀

錄，並依教育部補強工程之成果照暨圖說格式進行整理，

且應將其「成果照暨圖說」及「補強相關照片原始檔」燒

成光碟後寄至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地震工程研究中心

(地址：106台北市辛亥路三段200號)彙辦。

六、檢附補強工程經費核定表、國中小校舍「補強設計及監造

費」支用範圍參考單價計價方式表、補強設計監造及審查

費一覽表各1份。

正本：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壽豐鄉壽豐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

民小學、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、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、花蓮縣立玉東國民中

學、花蓮縣立東里國民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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